
证券简称：新华制药 证券代码：

000756

编号：

2011-10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称述或
重大遗漏

。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实际控制人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华鲁控股

"

）于近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山东

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853

号），主要内容为

"

核准豁免华鲁控股

及一致行动人因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证券交易而增持本公司

6,200,000

股股份，导致合计

持有本公司

172,271,838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67%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

。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006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42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增资扩股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精功科技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日前，精功科技已完成了增资扩股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由增资前的

14,400

万元增至

15,172

万元

,

其余

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27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变更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无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13

日，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

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3,5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8

股，转增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40,300,000

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4,030

万元。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实施了上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近日公司根据实施结果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3,350

万元变更为

24,030

万元，公司的实收资本由人

民币

13,350

万元变更为

24,030

万元。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65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

2011－012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1

年

6

月

12

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广电总局、安监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

中央、中华全国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1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北京举

行。在本次活动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为表彰先进，决定授予连续五年以上获得全国

"

安康杯

"

竞赛优秀

单位荣誉称号的

10

个单位全国五一劳工奖状，授予获得

"

安康杯

"

竞赛优秀班组称号的

10

个班组全国

工人先锋号。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连续七年获得

"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企业

"

，被中

华全国总工会授予

"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

。

"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设立，旨在表彰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中取

得显著成绩，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同时是中国劳动者最高奖项之一。

公司将再接再厉，持续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特此公告。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０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信诚优
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恢复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业
务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

４００－６６６－

００６６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信诚盛
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恢复大额申购

、

转换转入业
务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

４００－６６６－

００６６

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８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收到公司股东珠海蓝琴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珠海蓝琴”）通知，

珠海蓝琴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９％

。减

持后，珠海蓝琴仍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９９８

，

１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７％

。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珠海蓝琴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８．５０ ４２７．６９ １．１５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７．３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

合计
７．９０ １

，

４２７．６９ ２．７４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珠海蓝琴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７

，

９９８

，

１２２ ２．８６ ７

，

９９８

，

１２２ １．２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

，

２１１

，

３２０ ２．７４ ７

，

２１１

，

３２０ １．１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６

，

８０２ ０．１２ ７８６

，

８０２ ０．１２

注：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珠海蓝琴原持股数为

８

，

９９４

，

９５６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７．８６％

，由于

２００６

年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珠海蓝琴代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垫付股份

６

，

３８４

，

１１７

股，珠海蓝琴的持股数变为

２

，

６１０

，

８３９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２．２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其持股数随着收回部分所垫付的

股份而增加，截至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发行资产注入前珠海蓝琴持股

６

，

９１２

，

７５３

股。

２０１０

年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

益分派的实施和珠海蓝琴收回部分代为垫付的股份， 珠海蓝琴的持股数由

１０

，

１２４

，

３０６

股变为

１７

，

９９８

，

１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６％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无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珠海蓝

琴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票。

２

、本次减持珠海蓝琴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珠海蓝琴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公司股东珠海蓝琴减持的相关通知函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

光大银行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联证

券

"

）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银国际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1

年

6

月

15

日起增加中国光大银行、中信证券、国联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代理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光大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6

号光大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5

号金融街

F3

大厦

(

中国光大中心

)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联系人：薛军丽

联系电话：

010-63636150

客户服务电话：

95595

传真：

010-68560661

网址：

www.cebbank.com

中国光大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哈尔滨、深圳、上海、青岛、大连、长春、重庆、广州、昆明、武汉、烟台、海口、厦门、福州、成都、苏

州、沈阳、宁波、合肥、太原、天津、南京、郑州、杭州、济南、西安、长沙、南宁、石家庄、无锡、柳州、台州、珠

海、三亚、丹东、大庆、汕头、佛山、常熟、绍兴、长乐、余姚、慈溪、昆山、株洲、泉州、东莞、曲靖、宁海、张家

港、吴江、太仓、洛阳等。

2.

中信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联系电话：

010-60833722

传真：

010-60833739

网址：

www.cs.ecitic.com

中信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广州、中山、佛山、东莞、惠州、深圳、合肥、南京、徐州、如皋、海门、启

东、常州、苏州、杭州、绍兴、宁波、武汉、襄樊、长沙、西安、成都、太原、石家庄、唐山等。

3.

国联证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168

号国联大厦

6

层

办公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168

号国联大厦

6

层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联系人：徐欣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400-888-5288

、

0510-82588168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510-82830162

网址：

www.glsc.com.cn

国联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广州、北京、上海、杭州、无锡、南京、镇江、常州、南通等。

4.

中银国际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40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

:

李丹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400-620-8888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21-50372474

网址：

www.bocichina.com.cn

中银国际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上海、北京、武汉、深圳、重庆、成都、杭州、海南、南京、哈尔滨、牡丹江、沈阳、大连、天津、郑州、广州、

江西等。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在公司本部会

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名，亲自出席

9

名。关联

董事杜克荣、唐晓峰、杜娟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由杜克荣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1

、 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2.04%

的股权按照

2010

年末账面净资产

评估值转让给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总额共计

3345.12

万元，鑫茂集团以

2308.52

万元现

金及其所持有的天津天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7.65%

股权及天津神州浩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

股权评

估作价

1036.60

万元支付对价（

"

出售及收购资产公告

"

公司将于近日另行公告）。

2

、同意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我公司为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贷款担保事

项提供反担保，并签订《反担保协议》（详细内容参见公司同日

"

关联担保公告

"

）。

3

、公司定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上述第一项议案（

"

股东大会通知

"

公司将于近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独立董事意见函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我们作为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天津鑫

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风能源

"

）

62.04％

股权转让给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鑫茂集团

"

）一事及鑫茂集团对鑫风能源公司贷款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一事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

、 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鑫风能源公司

62.04%

的股权按照

2010

年末账面净资产评估值转让给鑫茂

集团，转让总额共计

3345.12

万元，鑫茂集团以

2308.52

万元现金及其持有的天津天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7.65%

股权及天津神州浩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

股权评估作价

1036.60

万元支付对价。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退出风电产业。一方面减少了风电业务已发生和可预见的连续亏损给

公司业绩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公司也将集中优势资源，重点推动光通信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

公司后续盈利能力。

此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转让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广

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

、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的有关

规定，我们对公司同意鑫茂集团对鑫风能源公司贷款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一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同意鑫茂集团就上市公司为鑫风能源公司在北京银行河东支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的壹

年期贷款担保提供反担保，并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该《反担保协议》的签订，一方面保证了上述贷款及担保的顺利执行，同时又规避了上市公司担保风

险。

我们认为为鑫风能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会因为其股权转让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或给公司带来担

保风险。

独立董事：

汪 波 韩传模 侯欣一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1-019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天津鑫茂鑫风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风能源

"

）在北京银行河东支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的壹年期

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1

年

2

月

23

日至

2012

年

2

月

22

日。

由于公司拟将所持有的鑫风能源公司

62.04%

股权全部转让给本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茂集团

"

），因此上述公司对鑫风能源公司的担保形成了对控股股东子公司

的关联担保。

为保证上述贷款及担保的顺利执行，同时规避上市公司担保风险，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与鑫茂集

团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在本公司担保责任解除前，由鑫茂集团对上述担保提供对应的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地点：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10

号；

法定代表人：杜克荣；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机配套设备的技术开发、咨询；风力发电机叶片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该公司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该公司将成为控股股东的子

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公司。

2

、鑫风能源公司

2010

年末资产总额

7149.03

万元；负债总额

3346.31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元；净

资产

3802.72

万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3089.80

万元、净利润

-427.50

万元。

三、反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反担保人名称：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

年

5

月

17

日；

注册地点：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

95

号；

法定代表人：杜克荣；

注册资本：

22300

万元；

主营业务：科技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2

、鑫茂集团

2010

年末资产总额

38.03

亿元；负债总额

20.61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6.86

亿元；净资产

17.42

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26.14

亿元、利润总额

5.29

亿元、净利润

3.49

亿元。

四、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鑫茂集团保证协调鑫风能源公司，在

2012

年

2

月

22

日前解除本公司为其提供的上述担保。

2

、如由于鑫风能源公司未能及时偿还银行贷款，导致公司因承担担保责任而造成的损失，鑫茂集团

同意在该损失发生后十五日全部赔偿给本公司。该损失包括公司代偿的贷款本金及其利息，以及为追偿

公司损失所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一切费用。

3

、 鑫茂集团承诺将以持有的鑫风能源相应于公司向其担保数额对应的股权作为上述

1

、

2

项反担保

措施的补充保证措施。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公司将所持鑫风能源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鑫茂集团，由此形成了为

控股股东子公司的关联担保。鑫茂集团承诺在上述担保责任解除前，对本公司提供给鑫风能源公司的担

保提供反担保，并签订了《反担保协议》。上述反担保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保证了上述贷款及担保的顺利

执行，同时又规避了上市公司担保风险。

董事会认为为鑫风能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会因为其股权转让而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或给公司带来

担保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已累计担保

18300

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16300

万元，对外担保金额为

2000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5.40%

。无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５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９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郑铁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增加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公用工程投资的议案》

１

、因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厂区较为偏僻，为满足如皋子公司所有项目员工的住宿需求，拟购

置商品房

４０

套作为宿舍楼，预计投资

２２００

万元；上述投资不涉及房地产投资，仅作为宿舍楼解决职工住

宿困难。

２

、考虑到未来在江苏如皋规划进行的其他非募投项目的公用工程需求增加，故在原有投资计划的

基础上购买其他项目所需土地

１５０

亩，预计费用为

２８００

万元；增加厂区道路建设

１５５０

万元；增加消防泵、

循环水池、清水池、综合楼等建设

９００

万元；增加仓库储罐等建设

３２００

万元；增加污水处理系统设施

１３５０

万元。上述投资资金以自有资金解决。

会议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三羟甲基丙烷项目搬迁并扩产的议案》

三羟甲基丙烷是主要用作合成高档醇酸树脂的原料，主要用于汽车用高档油漆及油漆油墨的光固

化剂，随着我国汽车工业、家电行业的产品档次不断提高，对高档涂料的需求量也在大幅增加，且随着

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对光固化剂的需求的也在不断增长，故相应的对三羟的需求量也将会有较大的

增长。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公司拟将公司江阴本部的三羟甲基丙烷项目搬迁至子公司百川化工（如

皋）有限公司，并进行扩产，产能拟扩至

１

万吨并回收其副产品，搬迁设备净值

２８００

万元，搬迁费用预计

６０

万元，三羟扩产新增设备及厂房投资金额预计

３５００

万元。上述资金均以自有资金解决。该项目预计两

年内达标达产，达标达产后，预计贡献年销售收入将达

１．６５

亿元，预计实现净利润

１２００

万。

会议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投资醋酸酯项目的议案》

随着我国《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

量》等相关法规的实施，为醋酸酯行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油漆和涂料行业，过去大量使用苯

类和酮类溶剂，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许多标准和规定，对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溶剂型木器涂料中有害

物质加以限制，大多数油漆和涂料中要限制使用甲苯、二甲苯、甲乙酮、甲基异丁基酮等有毒有害溶剂，

醋酸酯以其低毒性、溶解性强、易挥发、残留物少等优异性能，成为油漆和涂料行业应用最广的有机溶

剂。随着醋酸酯对于原先主要使用的受限产品的逐步替代，产品市场容量在未来有望快速增长。

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拟在江苏如皋投资

３０

万吨醋酸酯项目，预计设备及厂房投资金额

６０００

万

元。项目将分步实施，一期项目

１０

万吨醋酸酯，预计

２０１２

年初试生产；二期、三期项目预计三年内投资建

设，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贡献年销售收入

２４

亿，预计实现净利润

１．２

亿。

会议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会议具体内容详见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会议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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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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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决议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时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星期四）

４

、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人民东路

１６１

号兴澄大饭店三楼会议室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增加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公用工程投资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三羟甲基丙烷项目搬迁并扩产的议案》

３．

《关于百川化工（如皋）有限公司投资醋酸酯项目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５５

号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及信函应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来信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陈慧敏、赵昕怡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０１９１００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０１３２５５

通讯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５５

号

邮 编：

２１４４２２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
：

电子邮件
：

股东账号
：

地址
：

持股数量 邮编
：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委托人为法人，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零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６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Ａ

座

２６

楼会议室

８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

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一）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如以信函方式应在信封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正式

出席会议需向公司提交参会文件原件。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Ａ

座

２６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时，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时。

４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８００５３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８００８９

联系人：智德宇、廖宇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０７

。

２．

投票简称：“

ＳＴ

零七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

ＳＴ

零七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０７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如申报价格

１

元代表议案

１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申报价格
１

、《

关于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８００５３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８００８９

联系人：智德宇、廖宇

２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４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在会议召开前对本次会议进行一次提示性通知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关于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董意见

４

、西南证券关于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报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 表决权（横线上填写赞成、反对、弃权或全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发日起 日内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５

证券简称：长江润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

，

７０２．５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６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长江润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５３

号文核准，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３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股本为

９

，

９００

万股， 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

，

２００

万股。 网下配售的

６６０

万股限售三个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目前公司尚未解除的限售股数量为

９

，

９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限售承诺情况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限售股份持有人对其所持股份进行了自愿锁定的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郁全和、郁霞秋、邱其琴、黄忠和、卢斌承诺：

除《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５．１．６

条规定之情形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在遵守上述承诺的前提下，郁全和、郁霞秋、邱其琴、黄忠和、卢斌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３

、公司其他股东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开创投资公司、张家港市金港镇资产经营公司、倪

平、李柏森、黄妍、卢凤清、汪仁平、邱惠兴、龚凤香、施亚娟、陈菊英、顾卫东、夏玉静、曹绍国、刘平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由高新

开创投资公司转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承继原高新

开创投资公司的锁定承诺。

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并且不存在本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

事项。

四、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４

，

７０２．５０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５．６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１７

名。

４

、本次股权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万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备注

１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８２５．００００ ８２５．００００

２

高新开创投资公司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０００

３

张家港市金港镇资产经营公司
４１２．５０００ ４１２．５０００

４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００

注
１

５

倪平
４４６．８７５０ ４４６．８７５０

６

李柏森
４１２．５０００ ４１２．５０００

７

陈菊英
３０２．５０００ ３０２．５０００

８

黄妍
２５５．７５００ ２５５．７５００

９

卢凤清
２４０．６２５０ ２４０．６２５０

１０

汪仁平
２３６．５０００ ２３６．５０００

１１

邱惠兴
２３３．７５００ ２３３．７５００

１２

龚凤香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００

１３

顾卫东
１３７．５０００ １３７．５０００

１４

夏玉静
１３７．５０００ １３７．５０００

１５

曹绍国
１３７．５０００ １３７．５０００

１６

施亚娟
１３３．３７５０ １３３．３７５０

１７

刘平
７５．６２５０ ７５．６２５０

合计
４

，

７０２．５０００ ４

，

７０２．５０００

注

１

：公司上市前，高新开创投资公司（国有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５５０

万股，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

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上市后高新开创投资公司将

３３０

万股转

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认为：长江润发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长江润发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长江润

发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长江润发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 比例

（

％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

９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７０２．５０ ５１９７．５０ ３９．３８％

１

、

境内国有法人持股
５５０ ４．１７％ ５５０ ０．００％

２

、

境内其他法人持股
４

，

７４３．７５ ３５．９４％ １

，

２３７．５０ ３５０６．２５ ２６．５６％

３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６０６．２５ ３４．９０％ ２

，

９１５ １６９１．２５ １２．８１％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３００ ２５．００％ ８００２．５０ ６０．６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００ ２５．００％ ８００２．５０ ６０．６３％

三
、

股份总额
１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备查文件

１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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